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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門 108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改善衛生辦公環境，提昇公共衛生服務品質。 

二、健全醫療照護及緊急醫療體系，提昇醫療服務品質。 

三、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提升藥癮者輔導成效，降低暴力再犯與自殺風險。 

四、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提昇照顧品質。 

五、推展保健業務，增進縣民健康與家庭幸福。 

六、強化各項防疫工作，確保縣民健康免受疫癘危害。 

七、加強藥政暨食品衛生安全輔導，維護消費者權益。 

貳、衡量指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關聯之重要施

政計畫項目 
衡量指標 

KPI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績效 

目標值 

一 

改善衛生辦公環境，

提昇公共衛生服務

品質。 

1 
新建金湖鎮衛生

所辦公廳舍 
進度管控 

1. 完成結構體(80%) 

2. 管線裝修(20%) 
≧90% 

金 湖 鎮 衛 生 所

辦 公 廳 新 建 計

畫 

2 
新建金沙鎮衛生

所辦公廳舍 
進度管控 

1. 五大管線、綠建築

申請取得(10%) 

2. 開工前準備及假設

工程(45%) 

3. 開挖及基礎工程

(45%) 

≧90% 

金 沙 鎮 衛 生 所

辦 公 廳 新 建 計

畫 

3 
興建衛生局辦公

行政大樓 
進度管控 

1. 完成規劃及基本設

計(50%) 

2. 完成細部設計(50%) 

100% 
興 建 衛 生 局 辦

公行政大樓 

二 

健全醫療照護及緊

急醫療體系，提昇醫

療服務品質。 

4 

每萬人口醫師數

(含基層醫師人

力) 

統計數據 

(醫師總人數÷總人口

數×10000) 

(註：基準日每年 12

月 15 日) 

≧7.8 人 

加 強 金 門 縣 醫

療資源，提昇縣

民 就 醫 服 務 品

質 

5 
急診病患空中轉

診比率 
統計數據 

(急診病患直升機緊急

後送人次÷金門醫院急

診總人次)×100% 

< 0.5% 

急 重 症 傷 病 患

空 中 轉 診 赴 台

就 醫 服 務 品 質

計畫 

6 
門診急重症轉診

比率 
統計數據 

(搭民航機轉診人次÷

門診總人次)×100% 
< 4% 

急 重 症 傷 病 患

空 中 轉 診 赴 台

就 醫 服 務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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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7 
縣民醫療服務滿

意度 
統計數據 縣民醫療服務滿意度 ≧65% 

加 強 金 門 縣 醫

療資源，提昇縣

民 就 醫 服 務 品

質 

三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

與照護服務，提升藥

癮者輔導成效，降低

暴力再犯與自殺風

險。 

8 
老人憂鬱量表篩

檢率 
統計數據 

(完成老人憂鬱量表篩

檢之人口數÷年度老年

人口數)×100% 

≧10% 

推動心理衛生、

自殺防治、精神

衛生業務、毒品

危害防制、整合

加 害 人 合 併 精

神 疾 病 與 自 殺

防治服務 

四 
推動長期照顧服務，

提昇照顧品質。 

9 

完成本縣 37 村

里之失能失智人

口篩檢 

統計數據 
(完成篩檢之村里數÷

本縣 37 村里)×100% 
≧95% 

長照十年 2.0 整

合型計畫 

10 
新案件評估計畫

之 7 天內完成率 
統計數據 

(7 天內完成新案評估

計畫之案件數÷新申請

案件數)×100% 

≧95% 
長照十年 2.0 整

合型計畫 

11 
複評案之半年內

完成率 
進度管控 

(半年內完成複評之案

件 數÷複 評案 件數 ) ×

100% 

≧95% 
長照十年 2.0 整

合型計畫 

12 
辦理專業教育訓

練 
統計數據 

專業教育訓練辦理場

數 
≧3 場 

長照十年 2.0 整

合型計畫 

五 

推展保健業務，增進

縣民健康與家庭幸

福。 

13 

本縣民眾參與成

人康檢查健檢查

比率 

統計數據 

(實際檢查總人數÷檢

查目標人數 3500) ×

100% 

100% 

整 合 式 篩 檢 暨

健 康 管 理 照 護

計畫、 金門

縣 政 府 補 助 自

費 健 康 檢 查 計

畫 

14 

金門縣縣民接受

人工生殖技術費

用補助涵蓋率 

統計數據 

(申請補助人數÷補助

目標人數 165 人) ×

100% 

≧90% 

金 門 縣 縣 民 接

受 人 工 生 殖 技

術 費 用 補 助 計

畫 

15 

辦理菸害防制衛

教宣導等相關活

動場數 

統計數據 
辦理菸害防制衛教宣

導等相關活動場數 
≧60 場 

菸 害 防 制 工 作

計畫 

六 

強化各項防疫工作，

確保縣民健康免受

疫癘危害。 

16 
百日咳疫苗接種

比率 
統計數據 

(實際施打人數÷衛生

福利部金門醫院之孕

產婦)×100% 

≧90% 
補 助 孕 產 婦 接

種百日咳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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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

稱 

預算 

(千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一、改善衛生

辦公環境，

提 昇 公 共

中央：41,430 

 縣：13,124 

合計：54,554 

1. 金湖鎮衛生所

辦公廳新建計

畫 

提供金湖鎮民眾更優質的醫療照護及公衛

保健服務，新建金湖鎮衛生所辦公廳舍，辦

理工程施工等相關事宜。 

 

17 
長者肺炎鏈球菌

疫苗使用率 
統計數據 

(實際施打人數÷疫苗

採購數)×100% 
≧70% 

提 供 長 者 接 種

肺 炎 鏈 球 菌 疫

苗 

七 

加強藥政暨食品衛

生安全輔導，維護消

費者權益。 

18 
食品業者日常稽

查後續管理 
統計數據 

(完成追蹤管理件數÷

稽查不合格數)×100% 
≧95 % 

加 強 食 安 宣 導

及 稽 查 食 品 衛

生 

19 
食品檢驗之後續

追蹤 
統計數據 

(不合格件數中有做後

續追蹤管理之件數÷抽

驗不合格件數)×100% 

≧95 % 

加 強 食 安 宣 導

及 稽 查 食 品 衛

生、加強餐飲衛

生 管 理 降 低 食

物中毒發生率 

20 
辦理違規藥物、

化妝品廣告 
統計數據 

(結案數÷監控違規數)

×100% 
≧90 % 

加強藥政管理，

落實藥事服務，

確保用藥安全 

21 

積極參與國內外

各單位舉辦之檢

驗能力測試 

統計數據 

參加測試至少 8 次,測

試結果之滿意度總分

達 

(評分標準： 

1.國內： 

滿意：1.5 分 

應該注意：0.5 分 

不滿意但有改善：0.2

分 

2.國外： 

滿意：2 分 

應該注意：1 分 

不滿意但有改善：0.5

分) 

≧15 分 

食品衛生檢驗、

 包 裝 飲 用

水 及 營 業 衛 生

水質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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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預算 

(千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衛 生 服 務

品質。 中央：44,030 

 縣：7,770 

合計：51,800 

2. 金沙鎮衛生所

辦公廳新建計

畫 

1. 提升金沙鎮各社區醫療保健、公共衛

生、中老年疾病及癌症防治等服務品

質，守護民眾健康。 

2. 新建金沙鎮衛生所辦公廳舍，辦理工程

簽約、動工及施工等相關事宜。 

 

中央：0 

 縣：8,000 

合計：8,000 

3. 興建衛生局辦

公行政大樓 

1. 落實社區公共衛生及醫療保健服務。 

2. 改善醫療品質，增加醫療資源，增進民

眾醫療福址，提高居民之生活品質。 

3. 規劃區域醫療體系整合，建立完善之地

區醫療網。 

4. 辦理工程施工等相關事宜。 

 

二、健全醫療

照 護 及 緊

急 醫 療 體

系，提昇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中央：32,432 

  縣：100,000 

合計：132,432 

1. 加強金門縣醫

療資源，提昇縣

民就醫服務品

質 

1. 金門縣醫療照護發展基金--補助各單位

執行醫療照護及長期照顧品質提升計

畫。 

2. 台北榮民總醫院承作金門地區醫療給付

效益提升計畫 (IDS)。 

 

中央：86,092 

  縣：76,441 

合計：162,533 

2. 急重症傷病患

空中轉診赴台

就醫服務品質

計畫 

1. 108-111 年「金門、澎湖、連江三離島

航空器駐地備勤計畫(金門縣)」--緊急

後送及病危返鄉。 

2. 辦理嚴重傷病患自行搭機(船)來臺就醫

交通費補助計畫。 

3. 金門縣 108 年度安(寧)息返鄉計畫。 

 

三、落實精神

疾 病 防 治

與 照 護 服

務，提升藥

癮 者 輔 導

成效，降低

暴 力 再 犯

與 自 殺 風

險。 

中央：5,151 

  縣：4,579 

合計：9,730 

推動心理衛生、自

殺防治、精神衛生

業務、毒品危害防

制、整合加害人合

併 精 神 疾 病 與 自

殺防治服務 

1. 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整合及加強

心理健康基礎建設、自殺防治及災難心

理衛生服務、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

服務） 

2. 提升並強化辦理藥癮者輔導之成效，透

過該計畫之實施，補助個案管理人力 

3. 整合社會福利與心理健康服務，提升加

害人併精神疾病(含自殺企圖)之服務效

能，降低暴力再犯與自殺風險 

 

四、推動長期

照顧服務，

提 昇 照 顧

品質。 

中央：155,864 

  縣：172,504 

合計：328,368 

長照十年 2.0 整合

型計畫 

1. 統籌社政和衛政資源，提供失能老人及

失能身心障礙者長期照護單一窗口，建

立完善、迅速服務體系。 

2. 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動長期照顧服務十年

整合 2.0 計畫，從社區健康預防及延緩

失能至失能者全人照顧及家庭照顧者關

懷，建構本縣社區照顧網絡，提供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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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預算 

(千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多元長照服務資源 

3. 鼓勵與扶植民間立案團體設立長期照顧

服務單位，輔導長照單位照顧服務以提

升作業效率，並建立督查機制以落實服

務品質監控。 

4. 與金門大學長照系、社工系、護理系合

作，提供學生實作與實習機會，把長照

人才留在金門。 

五、推展保健

業務，增進

縣 民 健 康

與 家 庭 幸

福。 

中央：0 

  縣：1,544 

合計：1,544 

1. 整合式篩檢暨

健康管理照護

計畫 

辦理 40 歲以上民眾健康檢查、衛教諮詢、

健康報告彙整。加強成人預防保健篩檢異

常個案轉介就醫，轉介率預估達 90%以

上。 

 

中央：0 

  縣：30,000 

合計：30,000 

2. 金門縣政府補

助自費健康檢

查計畫 

依「金門縣政府補助自費健康檢查實施要

點」審核申請人資格及文件，辦理收件、

審核、核銷、撥款等相關事宜。 

 

中央：0 

  縣：13,150 

合計：13,150 

3. 金門縣縣民接

受人工生殖技

術費用補助計

畫 

依「金門縣縣民接受人工生殖技術費用補

助辦法」審核申請人資格及文件，辦理收

件、審核、核銷、撥款等相關事宜。 

 

中央：4,509 

  縣：0 

合計：4,509 

4. 菸害防制工作

計畫 

1. 針對各場域(社區、校園、職場、軍

隊、社團等)辦理菸害防制衛生教育活

動，提升民眾對吸菸危害的認知，進而

培養拒菸、抗菸的意識與行動，避免因

吸菸而導致疾病的產生。 

2. 辦理禁菸場所、販賣菸品場所之稽查輔

導與相關警語標示之張貼，並加強執行

菸害防制法各項稽查工作、禁售菸品予

未滿 18 歲者青少年等。 

3. 建置無菸環境之推動，推廣建置無菸職

場、無菸校園、無菸家庭環境，減少公

共場所吸菸(二手菸)比率。 

4. 推動辦理二代戒菸服務或戒菸班，幫助

民眾戒菸，維護身體健康。 

5. 運用地方多元傳播方式進行菸害防制教

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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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預算 

(千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六、強化各項

防疫工作，

確 保 縣 民

健 康 免 受

疫癘危害。 

中央：0 

  縣：270 

合計：270 

1. 補助孕產婦接

種百日咳疫苗 

為預防嬰兒感染百日咳，訂定「免費接種減

量三合一補追疫苗（Tdap5）計畫」，針對於

金門醫院之孕產婦進行 1 劑疫苗接種。 

 

中央：0 

  縣：500 

合計：500 

2. 提供長者接種

肺炎鏈球菌疫

苗 

1. 65 歲採全年齡層接種。 

2. 66-74 歲採高危險族群接種(高風險慢性

病、重大傷病、罕見疾病、BMI≧30)。 

 

七、加強藥政

暨 食 品 衛

生 安 全 輔

導，維護消

費者權益。 

中央：315 

  縣：5,154 

合計：5,469 

1. 加強藥政管理，

落實藥事服務，

確保用藥安全 

1. 落實加強監控違規廣告及稽核非法賣

藥。 

2. 以衛生局作為整合平台，結合地區醫藥

相關團體、村里辦公室等資源提供藥事

服務與辦理用藥安全講座。 

3. 加強藥品化妝品之管理暨稽查。 

 

2. 管制藥品管理 

1. 輔導暨稽查各醫療機構之管制藥品管

理。 

2. 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3. 加強食安宣導

及稽查食品衛

生 

1. 輔導食品業者建立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 GHP 之自主管理制度。輔導公告之

食品業者建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 

2. 落實食品抽驗追蹤管理，降低市售食品

不合格率，維護消費者權益。 

3. 辦理食品業者登錄與加強食品廣告管

理。 

4. 辦理食品標示查核。 

 

4. 加強餐飲衛生

管理降低食物

中毒發生率 

1. 至各級學校辦理查核及營養午餐之食材

抽驗。 

2. 加強本縣各餐廳(店)飲食衛生管理。 

3. 定期辦理持廚師証照在職教育講座。 

4. 辦理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 

 

中央：1,872 

  縣：7,091 

合計：8,963 

5. 食品衛生檢驗 

1. 辦理市售食品微生物檢驗。 

2. 辦理市售食品化學添加物檢驗。 

3. 辦理年節食品衛生檢驗。 

4. 辦理夏季冷飲及冰品檢驗。 

5. 辦理酒類（甲醇、乙醇）檢驗。 

6. 辦理食品中黃麴毒素檢驗。 

7. 辦理塑化劑檢驗。 

8. 辦理動物用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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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預算 

(千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9. 辦理農藥檢驗。 

10. 受理消費者或廠商食品檢驗申請案件

後，進行各種食品檢驗。 

6. 包裝飲用水及

營業衛生水質

檢驗 

1. 辦理游泳池水質檢驗。 

2. 辦理市售包裝及盛裝飲用水質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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